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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二、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三、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竞买
申请人只能单独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申请。2、参与海南省采矿

权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的竞买人，受到省、市（县）国土资源部门禁止参与
竞买处罚且期限未满的不得申请竞买。3、在澄迈县整顿和规范采矿秩序
过程中不存在乱采、滥挖、越界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无因未履行义务被取
消竞得人资格、冒用采矿许可证等不良行为。4、竞买人须提交《挂牌出让
竞买承诺书》（样本见挂牌出让手册）。5、须按要求缴纳竞买保证金。6、遵
守采矿权出让相关法律法规。四、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1、有意竞买者可
到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澄迈县永发镇新吴建筑用
砂岩石料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该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
买。2、竞买申请时间：2017年2月23日上午8:30至2017年3月14日下
午16:30（北京时间，下同）。五、竞买资格审查与确认：经审查，竞买申请
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的，在2017年3月
15日下午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挂牌时间及地点：1、挂牌起始时
间：2017年3月16日上午8:30;2、挂牌截止时间：2017年3月30日上午
10:00;3、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和下午14:30至17:
30（工作日）；4、挂牌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省政务服务中
心旁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七、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
1、矿业权存在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变化、政策法规变化等风险，竞买人
在竞买前应当预见到有一定的风险，在竞得后须自行承担风险所带来的
损失。2、涉及到林地、土地使用、安全生产、水土保持等有关事项，由竞
得人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自行与相关部门和权利人协商解决。3、澄
迈县国土资源局定于2017年3月2日组织矿区现场踏勘及答疑，有意竞
买者请于当日上午9:00时前到该局集合（地址：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金马
大道东侧国土局办公大楼503室，联系人：李先生，电话：0898-
67611725）。4、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5、
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八、咨
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 65236087 65303602 ；联 系 人：陈女
士 李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
www.hnlmmarket.com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7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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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万元)

231

竞买保证
金(万元)

230

矿区范围
（西安80）

矿体编号

V1

V2

点号

1

…

8

9

…

23

X

2172655.56

…

2172525.84

2173121.44

…

2173034.58

Y

374173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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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出让年限自登记
发证之日起计算，期
满不延续；（2）成交
后竞得人缴纳的竞
买保证金冲抵采矿
权出让金，未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保证金，
在挂牌活动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予以
退还，不计利息；（3）
矿区范围坐标详见
挂牌出让手册。

澄迈县永发镇新吴建筑用砂岩石料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

则（试行）》、《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澄迈县永发镇新吴建筑用砂
岩石料矿区采矿权。本次挂牌出让由澄迈县国土资源局委托海南省
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海南省民政厅公告
海南省各社会组织：

2017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项目申报工作已开始，请有意申报项目的社会组

织，登陆海南民政（http://mz.hainan.gov.cn/）查

询详情。

海南省民政厅

2017年2月23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5）龙执字第2723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5）龙执字第2723-1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3月27日10时至2017年3月28日10时止
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一、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万
城镇环市三西路南侧悦华嘉园9号楼1、2、3、4号铺面（1-2层），面积
347.46平方米，评估价289.3万元，起拍价231.44万元，保证金40万
元；二、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环市三西路南侧悦华嘉园2号楼1、
3、4、5、6、7、9、10、11号铺面（1-2层）面积1048.72平方米，评估价
846.95万元，起拍价：677.56万元，保证金100万元。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2月27日起至2017
年3月26日16时止接受咨询（节假日除外），有意者请与委托法院
联系统一安排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3月28日10:00时
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
定各自承担；（3）标的所欠物业、水、电、燃气费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咨询电话：0898-66784761,66784187（林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7年2月17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海土字执字〔2017〕43号

海口环岛土石方实业工程公司等23家公司：
经查，你公司土地（详见附表）存在超过应动工开发期限未开发建设的情况，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闲置土地认定的规定，已涉嫌构成闲置

土地。本机关依法对该宗地进行调查，请你方接受调查，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机关提供以下材料：（一）土地权利证明文件；
（二）宗地是否闲置的原因说明及辅证材料；（三）其他有关材料。你公司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逾期不提供材料的，不影响本机关
依法对闲置土地进行认定。

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明细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土地使用权人
海口环岛土石方实业工程公司
海南西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穆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承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琼山四海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中誉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中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谊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口琼山宇龙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琼山宇龙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 深圳市福田
区轻工业品公司

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 深圳市福田
区轻工业品公司

广州市云山实业公司
河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

山西省煤炭进出口集团公司海口公司
海南天和通商贸公司
海口市第二运输公司
海口市第二运输公司
海口泽海实业开发公司

海南茂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鼎发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勤田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四合鉴筑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四合鉴筑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四合鉴筑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座落
海口市桂林洋旅游度假区西边
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经济开发区

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
海口市演丰镇美兰墟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美桐岔路口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内村道路旁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076乡道旁
海口市石山镇施茶村委会
海口市石山镇施茶村委会

美安旅游度假村南部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

海口市滨濂村

海口市海秀大道南侧
海口市秀英村
海口市秀英村

城南管区
海口市龙昆南路延长线西侧
海口市新华区城西乡仁里村

海口市椰海大道北侧
海口市头铺村

海口市城西路南侧
海口市城西路南侧

海口市保税区
海口市保税区

土地证号
海口市国用（2010）第011041号
海口市国用（2007）第001304号
海口市国用（2014）第009200号
海口市国用（2010）第004850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18-0002号

海口市集用（2005）字第000575号

海口市集有国有（2012）字第005456号
海口市国用（2006）字第000602号
海口市国用（2006）字第000613号
海口市国用（2013）字第010514号

海口市国用（2009）字第011701号

海口市国用（2009）字第011711号

海口市国用（籍）字第2002004032号
海口市国用（籍）字第2002004033号
海口市国用（籍）字第2002004034号

海口市国用（2013）第007970号
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0929号
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0928号
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7867号
海口市国用（2011）第009721号
海口市国用（籍）第字G0272号
海口市国用（2015）第006214号
海口市国用（2007）字第003363号
海口市国用（2007）字第003364号
海口市国用（2007）字第003360号
海口市国用（2004）字第001433号
海口市国用（2004）字第001708号

土地面积（平方米）
16449.87
49556.16
13333.36
66573.35
29307.33

30733.53

144944.69
9242.23
9016.77
33195.12

10384.45

26761.28

3521.56
1232.55
2289.01
10000
1172.45
898.19
24177.6
20002

18707.92
21999.93
4980.08
854.13
804.6

33296.6
39416.29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301房，联系人：朱小姐，联系电话：68551079。特此通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2月21日

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23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
海口市流芳路 10 号 B 栋 101 房（证号：海口市房权改字第
HK075183号，建筑面积:119.68m2），参考价：37万元，竞买保证金
1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7年
3月14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路中机大厦12楼西
区拍卖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7年3月13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
保证金时间：以2017年3月9日17：00前到帐为准；5、收取竞买保
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90000748；6、缴款用途须填
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
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
0898-68528518，13322069388；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公告
为保障桥梁安全，根据桥梁检测的需要，将于2017年2月

24日晚上23:00-25日早上6:00对桂林洋立交桥、2017年2月
25日晚上23:00-26日早上6:00对灵桂大道1桥、2017年2月
26日晚上23:00-27日早上6:00对货运大道1号桥、2017年2
月27日晚上23:00-28日早上6:00对货运大道2桥共4座桥梁
进行检测试验，届时将对以上桥梁路段进行交通管制。途经该
路段车辆请按交通指示牌或现场交通警察的指示绕行，不便之
处，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7年2月20日

招标公告
我单位现有观光电梯采购安装工程（含设计、施工）及整

层中央空调改造工程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工程位于海口市。

报名企业资质要求：具备相应的营业范围，电梯安装需B级

以上资质，中央空调改造需具有相关施工经验。请符合条件

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7年2月28日前来报名，报名时请

携带身份证、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资质证明

及海南地区主要相关业绩（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联系人：余工：66810882、13976320981

李工：66810882、1308609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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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三连阳强势不改 再创近三月反弹新高

憧憬开放银行理财入市

海南首家个人征信
自助查询机落户海南银行

海南“银行版图”日臻完善

海南保险“十三五”规划：
让保险“活”起来 (H06)
海南1.69亿元扶持232个互联网项目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者
罗沙）最高人民法院22日公布修订后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庭审活动录音
录像的若干规定》，要求庭审活动全程
同步录音录像，建设透明法庭。该规
定将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开庭审
判案件，应当对庭审活动进行全程录
音录像。人民法院应当在法庭内配备
固定或者移动的录音录像设备。

同时，法院将把智能语音识别技术
引入庭审记录。通过使用智能语音识
别系统同步转换生成的庭审文字记录，

经审判人员、书记员、诉讼参与人核对
签字后，作为法庭笔录管理和使用。

规定提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
案件的庭审录音录像，经当事人同意的，
可以替代法庭笔录。最高法司改办负责
人对此表示，以庭审录音录像代替法庭
笔录，可以有效提高庭审效率，科学配置
人力资源，有效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

规定同时强调，未经人民法院许
可，任何人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
录像，不得对庭审录音录像进行拍录、
复制、删除和迁移。行为人实施前款
行为的，依照规定追究其相应责任。

最高法出台规定

庭审活动下月起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者许
晟、谭谟晓）“绝不能把保险办成富豪俱
乐部，更不容许保险被金融大鳄所借道
和藏身。”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22日
在谈到保险领域防控风险时如是说。

这是项俊波当日在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说的。他说，保监会今年将重
点围绕公司治理、保险产品和资金运
用三个关键领域，下决心处置潜在风
险点，对个别浑水摸鱼、火中取栗且不
收敛、不收手的机构，依法依规采取顶
格处罚，坚决采取停止新业务、处罚高

管人员直至吊销牌照等监管措施。
据介绍，保监会今年还将进一步完

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强化关联交
易监管、股权监管、股东穿透监管以及
资本真实性监管等；进一步规范保险产
品发展，着力解决个别公司中短存续期
产品和万能险产品占比过高的问题，遏
制激进定价和不合理高结算利率的行
为；进一步强化资金运用监管，加强股
权股票投资监管，提高境外投资能力标
准，严厉打击保险资金短期炒作、恶意
进入上市公司管理等行为。

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

不容许保险被金融大鳄借道和藏身

阿塞拜疆总统任命妻子
为第一副总统

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21日任
命他的妻子梅赫里班·阿利耶娃(上图，新华社
发）为该国第一副总统。

去年9月，阿塞拜疆全民公决通过宪法修
正案。该修正案将一届总统任期由5年延长至
7年，并提出设立两名副总统，第一副总统为国
家二号领导人。根据新宪法，总统负责任免两
位副总统，一旦总统在任期内无法履职，第一副
总统将代为行使总统职权。

阿利耶娃现年52岁。她19岁还在读大学
时便嫁给了阿利耶夫。她毕业于医药大学，曾
做过眼科医生。阿利耶娃是新阿塞拜疆党党
员，她于2005年当选并一直担任议会议员。同
时，她还是一家以阿塞拜疆前总统盖达尔·阿利
耶夫命名的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

阿利耶夫现年55岁，他1995年、2000年
两次当选阿塞拜疆国民议会议员，2003年当选
总统，并于2008年和2013年两次连任。他的
父亲盖达尔·阿利耶夫从1993年至2003年出
任阿塞拜疆总统，2003年12月因心力衰竭去
世，享年80岁。

阿利耶夫与阿利耶娃育有两女一子，两个
女儿年龄分别为32岁和 27岁，儿子现年19
岁。他们还有4名孙辈。

阿塞拜疆宪法颁布于1995年。2009年，
阿塞拜疆通过全民公决修改宪法，取消对总统
最多连任两届的限制。2016年的宪法修正案
内容还包括，赋予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废除参
选总统候选人年龄不得小于35岁的年龄限制；
参选议员年龄门槛由25岁降至18岁等。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郑州2月22日电 河
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2日一审
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
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
任龚清概受贿一案。安阳市人民检察
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龚清概

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安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6

年至2015年，被告人龚清概利用担
任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政府市长、中
共晋江市委书记、福建省南平市人
民政府市长、中共福建省委平潭综

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兼管理委
员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直接或
通过其亲属索取、非法收受相关人
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5352.9186万元。依法应以受贿罪
追究龚清概的刑事责任。

中台办、国台办原副主任

龚清概受贿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者胡
浩）针对“学区房”被热炒等现象，教育部
22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要在教育资源
配置不够均衡、群众择校冲动强烈、“学
区房”问题突出的地方，稳妥推进多校划
片，新旧片区变化要设置合理的过渡期
限。要落实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合理分配
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不低于50%的要
求，并向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倾斜。

在《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
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中，教育部要求，
今年19个副省级以上重点大城市各
区（县）要实现100%的小学、95%的
初中划片就近入学。经审批的初中特
长招生比例，控制在区（县）初中总招
生人数的5%以内。

通知强调，学校不得通过举办相
关培训班或与社会其他教育机构进行

合作，提前选拔、特殊培养学生；不得
以各类竞赛、考试证书、荣誉证书或学
习等级等作为招生入学依据或参考。
对于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的民办学
校，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可以引导学校
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招生，不得采
用统一笔试或者任何变相形式的统一
知识性考试方式选拔生源。

对于近来逐渐兴起的“现代私

塾”，教育部提出，义务教育是国家统
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
受的教育。就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
截止出生年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
定。要高度关注接受“私塾”“读经
班”等社会培训机构教育的学生，对
于因身体健康等原因确需缓学的，父
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向县级教育

部门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缓学，
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
实施的义务教育。学生被学校招收
后，原来已有学籍的，接收学校要通
过全国学籍系统为学生转接学籍，实
现“人籍一致”；原来没有学籍的，要
为学生新建学籍。学生没有到校报
到入学的，学校不得通过招生程序将
其学籍注册成正式在校生。

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

优质高中招生向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倾斜


